
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解困资金
2022 年度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

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柴桑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部门整体及预算项目支出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

的通知》柴财绩﹝2023﹞3 号文件精神，九江市柴桑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对“2022 年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解困资金”项目开

展支出绩效自评活动，现就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

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省级抚恤救

济等补助资金的通知》（赣财社指〔2019〕60 号）和本级财

政年初预算安排资金以及关于加强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

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19〕62 号文件精神，按照“普

惠加优待”的原则，符合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三属”在

充分享受社会救助政策的同时，对因以下五种情形导致生活

陷入困境的，根据困难程度和现实表现，可以按规定申请帮

扶援助。

（一）退役军人因服役期间致残或因患有严重疾病等原

因造成退役后本人就业困难，医疗和康复等必需支出突然增

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



（二）退役军人因服役时间长、市场就业能力弱等原因

造成长期失业或突然下岗，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

（三）退役军人因旧伤复发、残情病情加重等原因，导

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

（四）退役军人、“三属”等因火灾水灾、交通事故、

重大疾病、人身伤害、见义勇为等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出现

严重困难的；

（五）遭遇其他特殊情况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

（二）总体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绩效年度总体目标：充分体现退役军人为国防和

军队建设作出的牺牲贡献，对其面临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实

际困难，在保障其享有公民普惠待遇的基础上，地方人民政

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给予临时性、过渡性的帮扶援助，把党

和国家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通过加强困难

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是新形势下做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

抚对象服务保障的重要内容，对服务军地改革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尊崇优待具有重要意义。

（三）项目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绩效评价的目的主要是评价项目存在的必要性、项目管

理的规范性和项目绩效的突出性，从而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

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评价方法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原则，采用目标效

益分析法评价，由单位先自评。柴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

了绩效评价小组，参与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为做好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解困资金发放工作，我局严格

规范资金管理。由区、乡、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按照“不漏一人、不留死角”的要求，开展进村入户走访活

动，了解诉求和困难问题，针对发现问题，按照“一人一策、

精准帮扶” 的原则，逐一落实帮扶，使困难退役军人生活

有保障、子女有书读、患病可就医、居住能安心。2022 年我

区共走访慰问困难退役军人 38 人，发放慰问金 3.8 万元，

购买惠浔保 20 人共 2000 元，合计共 4 万元，资金来源于区

级财政。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总分 10 分，自评 10
分）

1.2022 年全区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解困资金全年预算数

为 4 万元，全年执行数为 4 万元，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100%。

2.该项资金无截留、挤占和挪作他用等现象，及时、足

额发放到位。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总分 90 分，自评 84 分）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总分 50 分，自评 50 分）

(1)数量指标：发放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解困 38 人，购买惠

浔保 20 人，合计共 4 万元。

(2)质量指标：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解困资金按规定执行，执

行率 100%。经费足额拨付，拨付率 100%。

(3)时效指标：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解困资金及时拨付，及时



拨付率 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总分 30 分，自评 26 分）

社会效益：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解困资金的发放是充分体

现退役军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的牺牲贡献，对其面临的

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在保障其享有公民普惠待遇的

基础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给予临时性、过渡

性的帮扶援助，把党和国家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落到

实处。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总分 10 分，自评 8 分）

我局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满意度抽查，发放对象满意度

达 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由于对退役军人困难群体工作的认识还不足，导致力度

还不够大，措施还不够有力，投入还相对不足。下一步， 借

鉴兄弟县市有益做法，立足退役军人特点诉求，结合管理服

务需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为困难退役军人提供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的帮扶援助，对各级下达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解困资

金，我局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及时足额进行拨付，确保资金及

时、准确、无误发放到位。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解困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将为下年项

目绩效管理提供参考，并将评价报告于决算公开报告中一并

向社会公开。




